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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年制高职生法律教学中运用苏格拉

底教学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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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五年制高职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后备力量，需要有相当的法律

智商。本文主要从苏格拉底教学法的特点、教学环节及实现方式来说明如何在课

堂教学中实行苏格拉底教学法，以提高高职生的法律智商和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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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作为教育部门为社会输送的技能型劳动者，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五年制

高职生在其中是一个特殊群体，就业时年龄较小，做事能力有，适应能力差，好

冲动，主要原因是法律意识淡薄。五年制高职生在校期间虽然也学了法律知识，

但长久以来，职业学校的法律教学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特点，学生仅仅能知

道“法律是什么”这个标准答案，对于如何在实践中守法、用法知之甚少。苏格

拉底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能使学生知道答案，又能去解决

实践问题。  

一、苏格拉底教学法的特点  

苏格拉底教学法是通过师生双方的辩论，不断揭露学生的矛，并引导其向新的方

向思考，从而否定原来已经肯定的东西，进而求得一般的概念。这种方法实际是

一种从特殊到一般的概括方法，引导学生对更高层次真理的探索!苏格拉底教学

法中师生是基于平等的立场对一个问题进行思考、辩论，所以要求学生对概念和

定义已经进行了思考，并且有兴趣对问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有利于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精神!  

二、高职生法律教学中实施苏格拉底教学法的环节  

苏格拉底教学法是通过问答式的方法得出结论，但前提是学生之前要有大量的准

备及思考，但对于高职生而言这点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五年制高职生在入学以前，

从未接触过法律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概念，所以进行问答式的方法必须有前期的铺

垫，即需要三个环节，即有效讲授、有效提问，有效倾听并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

及时反馈。  

1、有效讲授  

由于学生不具备问答式教学的知识准备，所以有效讲授不必不可少的。教师清楚

有效的讲授是前期准备的重要内容，可以在问答式教学中起到引领、启发的作用。

有效讲授一般要具备以下两个要点：  

（1）讲授要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课堂教学中，要想使教学得到预期的效果，

一要导入话题时要做到新颖有趣，引起兴趣；二要把目标告诉学生。把目标告诉

学生可以使他们在上课前有所思考，这样可以激活学习过程，并使学生能够集中

注意去听讲。  

（2）保持与学生能力相应的进度。有效的进度既可以使教师的讲授学生能够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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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并理解，并能使学生在理解的前提下形成一定的法律理念形成相应的价值

观。  

有效讲授再成功，仅仅能使学生知道法律的基本知识与概念，要想转化成行动，

必须要有学生刻苦的学习，当然还要有教师有效的提问并倾听学生的声音，使教

学形成问答式的形式。  

2、有效提问  

有效提问就是指教师提出的问题能够引起学生的回答，而且这种回答能让学生更

积极的参与教学过程，但什么样的提问才是有效的呢？问题要保持一定的难度。

记忆型问题对学生要求不高，只要能够准确回忆以前学过的知识并能够正确回答

就可以。这对于进行问答式教学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理解型的问题。理解型的问

题需要学生对所记忆的知识进行一定的理解与加工。除以上两种问题外，还要有

应用型问题。应用型问题要求学生把知识应用于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情境中，鼓

励学生将以前学过的知识与现实结合，就是所谓的案例教学。所以，一个优秀的

教师要做到善于询问，善于引导，有效提问的技术可以概括为：（1）清楚、详

细地叙述问题；（2）问题要符合学生的实际能力；（3）问题的提出要循序渐进；

（4）问题的水平要有差异；（5）学生回答问题前要有足够的思考时间；（6）

鼓励学生提问，鼓励学生发表不同见解，培养创新精神。  

3、有效倾听并及时反馈  

学生只要主动参与到提问的过程中，教师就转换了角色，由讲授、提问转换为倾

听。倾听就是一种对话，好的对话者要善于倾听，这需要教师在提问之后，给学

生留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并进行回答，在学生回答后提供有效的反馈。这种做法可

以使学生感觉到教师的重视。这个过程要尽可能使学生都参与进来，使每一个学

生都能进行思考，学有所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在学生的回答中不能打断

学生的回答，即使回答是错误的。因为即使错误的问题，也能够成为学习的起点。

当然对于错误的回答，教师可以通过补充或追问，让学生知道正常的答案是什么，

进而能够深刻理解。 

三、法律课堂采取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实现方式  
1、案例教学法  
学生在学习法律知识时感到最枯燥乏味的就是记忆法律概念。为了让学生消除这些烦躁，可

以通过设定案例，把枯燥乏味的法律概念隐含于极具悬念的案例当中。使用案例教学法的最

主要作用是使学生参加直接交流方式的学习，这就是苏格拉底教学法。  
在法律学习过程中，学生有很强的亲身经历法律实践的欲望，案例教学法是他们感受法律运

用的最好方式，也是法学教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方式下，可事先向学生提供素材，

全面介绍案情，然后由学生自愿或教师安排进行角色分配。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向学生揭示法

律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法律纠纷的程序要求。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参与，它要求角色扮

演者充分了解情况，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据理立争，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听取他人意见

的习惯，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态度。这种方法是让学生完全参与学习过程，使学生走在成

为课堂的主角。在这种方法中，教师的作用不是一味单方面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利用可视

化媒体为学生好进入角色前的准备工作，让学生产生一种渴望学习的冲动，自愿地全身心地

投入学习过程，并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在亲身体验中认识法律，发展能力。  
2、课堂辩论法  
课堂辩论法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指导学生对某一具体事实中的争论性问题的思索、辩论来

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参与意识、识别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或学习有关知识、概念的方法。通

过辩论，学生感到通过课堂辩论，视野得到开阔，分析问题也较以前更全面。为了组织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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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辩论，老师必须设定一个富有争议性且具有辩论价值的命题事先公布给学生，学生可以按

他们所持观点自由组合成不同的派别，并于课后搜集资料。课堂结束后老师应对学生辩论的

结果及回答的问题进行归纳，做出结论性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老师的描述并不是向学生提

供那些问题的标准答案，而是根据教学目标，使学生明确本次包含的原理、概念、方法和观

念等。  
苏格拉底教学法可以把获得一般规律性的知识作为教学的中心任务，教导学生在认识中逐渐

非本质的成分，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在高职生的法律学习中，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其既能

学到知识，又能理解并运用，为将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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